
杭环审发〔2025〕15号

关于对《内蒙古科恩化工有限公司年处理43万吨电石渣和14万吨石灰石废弃物资源

综合利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内蒙古科恩化工有限公司：
 

   你公司拟建年处理43万吨电石渣及14万吨石灰石废弃物资源综合利用项目，位于杭锦后旗陕坝镇内蒙古昊升热力有限责任公司分厂厂区内，中心坐标为东经107°5′37.73″，北纬40°55′19.39″。该项目总投资78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08.5万元。项目利用内蒙古昊升热力有限责任公司分厂原灰渣库剩余面积，改建电石渣原料库、石灰石原料库和石灰石筛分破碎车间，在原灰渣库外南侧新建一座电石渣干燥车间，配套建设1台7.5t/h的热风炉及附属设施设备。项目年处理43万吨电石渣、14万吨石灰石，年产36万吨氢氧化钙（脱硫剂）、13.6万吨碳酸钙（9万吨脱硫剂+4.6万吨鸡饲料添加剂）。根据《内蒙古科恩化工有限公司年处理43万吨电石渣和14万吨石灰石废弃物资源综合利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结论和意见，我分局同意建设，在建设过程中要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和落实环评报告表中提出的污染防治对策和措施，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施工期

施工期产生的扬尘、噪声、废水、固废等污染，采取环评报告表中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将施工期环境影响的范围和程度降到最低。

二、运营期

1.电石渣原料库、生产车间全封闭；磁选机采用全封闭结构，分选粉尘经集气管道收集后和生物质热风炉烘干烟气一同经旋风除尘器+布袋除尘器（1#）处理后由15m高排气筒（DA001）排放。生物质热风炉设有低氮燃烧技术，颗粒物、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符合《石灰、电石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41618-2022）表1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汞和烟气黑度符合《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9078-1996）。石灰石原料库、破碎车间全封闭；滚筒式筛分机、箱式破碎机均采用全封闭结构，筛分、破碎粉尘收集后经布袋除尘器（2#）处理，由15m高排气筒（DA002）排放，符合《石灰、电石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41618-2022）表1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2.电石渣为湿料，原料库设置喷淋装置，抑制原料卸载和上料粉尘产生；原料库、生产车间、成品罐等之间物料输送采用全封闭管道输送；成品储罐顶部安装袋式除尘器；一般固废暂存间全封闭；厂区运输道路全部硬化，厂界无组织颗粒物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无组织排放限值要求；厂区内颗粒物符合《石灰、电石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41618-2022）表A.1无组织排放限值。
3.电石渣干燥脱水产生的冷凝水沉淀冷却后，一部分用于厂区道路洒水抑尘、原料库及上料系统喷淋抑尘用水，剩余部分拉运至亿源水务污水处理厂处理。生活污水排入防渗化粪池，定期拉运至亿源水务污水处理厂处理。均符合《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 18978-1996）三级标准。
4.生产线除尘器收尘全部掺入原料中利用；磁选机分选的硅铁渣收集后暂存在一般固废暂存间，定期外售综合利用；生物质炉灰渣暂存在一般固废暂存间，定期外售综合利用，外售不畅时，拉运至一般工业固废填埋场处理；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堆放至环卫部门指定地点。均符合《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相关要求。设备检修产生的废机油和油桶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定期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处置，符合《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相关要求。
5.选用低噪声设备，采取车间隔声、基础减震等措施，厂界噪声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2类标准限值。

6.项目建成后投产前申领排污许可证，按照规定程序完成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产运行。建设和生产运行期间的环境现场监督管理由我分局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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